巴市财政国库集中收付中心2021年上半年绩效监控信息公开
根据《预算法》、《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10号)、《内蒙古自治区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内政办发[2021]5号)等相关法规要求，2021年巴彦淖尔市财政国库集中收付中心将2项本级专项绩效监控信息在市财政局门户网站进行公开。
[bookmark: _GoBack]2021年，财政国库集中收付中心申请2个项目资金，分别是国库集中支付系统运行业务费项目资金21万元，是保障国库集中支付系统平稳运行，及时顺畅开展国库集中支付业务，安全、高效支付资金；非税项目资金89万元，是承担全市非税票据的印刷工作，实现全市非税收入及时足额上缴，保障非税收缴系统正常运行。
国库集中支付系统运行业务费项目自评综述：申请项目资金21万元，是保障国库集中支付系统平稳运行，及时顺畅开展国库集中支付业务，安全、高效支付资金。1-6月实际使用资金10万元，基本完成半年目标，一是优质高效做好国库集中支付工作，积极推进国库支付电子化改革工作；二是加大推行公务卡结算消费力度；三是完善国库集中支付动态监控体系，做到有效预警、迅速反馈、及时纠偏、有力控制。
 非税项目资金项目自评综述：非税项目资金89万元，是承担全市非税票据的印刷工作，实现全市非税收入及时足额上缴，保障非税收缴系统正常运行。非税项目资金的预算申报是根据历年非税票据的实际收缴、使用情况为依据，在申请使用资金时则是根据业务的实际发生作为项目支出金额，随着非税收入收缴方式由传统收缴方式逐步转变为电子化收缴方式后，非税项目资金的构成方式将会发生很大变化。1-6月实际使用资金5万元，基本完成半年目标，一是承担全市非税票据的印刷工作；二是实现全市非税收入及时足额上缴，保障非税收缴系统正常运行。
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市财政国库集中收付中心严格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及资金用途对该项资金进行专款专用，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确保资金使用依法、规范、安全、高效，做到不挪用，不占用。资金的安排、拨付、使用和管理，严格按照财务管理制度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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